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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基於公司股份及註冊資本的變化，董事會建議對組織章程細則作出以下修訂：

原條款 修改後條款

第 六 條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74,947.7334萬元。

第 六 條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74,934.8220萬元。

第二十二條

⋯⋯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普通股74,947.7334
萬股，其中境內上市內資股股東持有
63,048.2128萬 股，佔 公 司 股 本 總 額 約
84.12%；H股股東持有11,899.5206萬股，
佔公司股本總額約 15.88%。

第二十二條

⋯⋯

公司的股本結構為：普通股74,934.8220
萬股，其中境內上市內資股股東持有
63,035.3014萬 股，佔 公 司 股 本 總 額 約
84.12%；H股股東持有11,899.5206萬股，
佔公司股本總額約15.88%。

除建議修訂外，組織章程細則的其他條文保持不變。在變更本公司註冊股本及
修訂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2024年度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上獲通過前，
現有組織章程細則仍然有效。組織章程細則的建議修訂以中文編製，中英文版
如有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董事會同意提請年度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並由董事會轉授權本公司管理層辦
理該等修訂所涉及的相關監管機構審批及備案手續，並根據監管機構的意見
對組織章程細則修訂內容進行字眼上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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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董事會認為，上述建議變更註冊股本及修訂組織章程細則符合本公司及本公
司股東（「股東」）的整體利益。建議變更本公司註冊股本須待股東於年度股東大
會以及本公司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並以特別決議案批准
後方可作實，而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僅須待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審議並
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可作實。載有（其中包括）(i)建議變更本公司註冊股本；
(ii)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及 (iii)召開年度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的通告之
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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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馮宇霞女士、執行董事高大鵬先生、
孫雲霞女士、羅樨女士及顧靜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帆先生、楊福全先生、
陽昌雲先生及應放天先生。


